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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七届会议 

议程项目 109(a) 

人权问题：人权文书的执行情况 

 

切实执行各项国际人权文书，包括国际人权文书 

所规定的报告义务 
 
 

秘书长的报告* 
 
 

 摘要 

 本报告载有切实执行各项国际人权文书方面的资料，侧重于人权条约机构主

持人会议和关于条约机构在提交报告方面的工作方法的第一次委员会间会议。本

报告还提及秘书长在关于“加强联合国：进一步改革纲领”的报告(A/57/387)中

就人权条约机构中的报告问题提出的建议，该报告请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于 2003年

9月月底前就此问题提出报告。 

 

 

__________________ 

 
*
 本报告延迟提交，是为了将关于根据国际人权文书提交报告问题的最新建议列入本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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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会 2000年 12月 4日题为“切实执行各项国际人权文书，包括国际人权文

书所规定的报告义务”的第 55/90号决议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五十七届会议提出报

告，说明为执行该决议而采取的措施和执行方面的障碍，并说明为人权条约机构

的有效运作已经采取或计划采取的确保经费筹措、充分人员编制和信息资源的各

项措施。 

2. 与第 55/90号决议相关的信息载于秘书长向人权委员会第五十八届会议提交

的关于有效执行国际人权文书，包括国际人权文书所规定的报告义务的报告

（E/CN.4/2002/110），该报告是依照人权委员会 2000年 4月 26日第 2000/75号决

议的规定编写的。其他信息见关于《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A/5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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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权利公约》（A/57/295）、《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A/57/334）

和《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A/57/400）

的现况的报告。 

3. 人权条约机构第十三次和第十四次会议分别于 2001 年 6月 18日至 22日和

2002年 6月 24日至 26日在日内瓦举行，会上讨论了：支持人权机构和条约机构

的方案进展情况；人权条约机构为改进其工作所做出的努力；对于人权条约机构

的运作而言确保经费筹措、充分人员编制和信息资源的必要性；同联合国各部门、

专门机构、基金和方案与机制、各国人权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同人权委员

会扩大主席团及促进和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主席的关系；缔约国；以及同人权委

员会特别程序和咨询服务方案工作组特别报告员、代表、专家和主席的合作。这

两次会议的报告，包括主持人的建议已于 2002年 2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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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9月 11 日

3
 分别

提交大会。 

4. 在 2001 年 6 月第十三次会议上，主持人建议召开一个所有条约机构的代表

会议，审议工作方法和对人权条约的保留。该会议，即人权条约机构的第一次委

员会间会议，紧随人权条约机构主持人第十四次会议之后，于 2002年 6月 26日

至 28 日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举行。该会议的报告，包括其

建议将载入 HRI/ICM/2002/3号文件。 

5. 提高联合国人权条约监测制度的长期有效性问题独立专家除其他外，研究了

条约机构的运作，他的最后报告已提交人权委员会第五十三会议（E/CN.4/1997/ 

74）。秘书长提交委员会第五十六届会议的报告（E/CN.4/2000/98 和 Add.1）则

汇集了各国政府、联合国各机构和专门机构、非政府组织和有关人员对该件独立

专家报告的意见。 

6. 在 2002年 9月 9日题为“加强联合国：进一步改革纲领”的报告（A/57/387）

中，秘书长提请人们注意独立专家的最后报告，并指出“人权机制日趋复杂，随

而产生提出报告的义务负担，耗用了会员国和秘书处的资源”。他建议“各委员

会应该制定一种协调一致的办法开展活动，并且将各种不同的报告要求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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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应该允许各缔约国编写一份单一的报告，综述其遵守已加入所有国际人权

条约的情况”（同上，第 52和 54段）。 

7. 秘书长已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就新的简化报告程序同条约机构开展

协商。高级专员将于 2003年 9月月底前提交给秘书长的报告将会载有各种建议，

其中将充分探讨大会第 55/90号决议所提出的各项问题。 

 

 

 

 

 

 

 

注 

 
1
 《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七届会议，补编第 38号》（A/57/38）（待印发）。 

 
2
 A/57/56。 

 
3
 A/57/399。 


